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注销登记所需的文件、证件及印章
1 《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注销登记申请书》
2* 项目主管部门对注销的批准文件
3 税务和海关的完税证明
4* 清算报告
5 营业执照正、副本
6 印章
7 其它有关文件、证件
规范要求：
1、本申请书应由外国（地区）企业董事长或其他有权签字人签署，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、签字笔填写，字迹应清楚。
2、以上文件除标明复印件外，应提交原件。
3、以上提交文件如为外文，需提交中文译文，并加盖翻译单位公章。
4、第2 项审批文件应提交原件或有效复印件。
5、第4 项仅适用于外国（地区）金融、保险类企业注销登记，应包括清算期内已公告三次的说明。
